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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傳播字 
10048004420號 
處分日期： 
100/03/01

幸福聽我
說

099/09/16 
10:00~11:00

節目廣告化 內容略如下：(一)節目中宣稱：「……把筋骨
變成鴕鳥的補骨精，大人小孩喝下去，人人走
跳又有活力，連腳痠腰痛都好了」、「……經
過八天七夜不斷熬煮、不停攪拌、過濾去
渣，得到精華並去除油脂及膽固醇，保留膠
質、膠原蛋白，再加入能促進吸收及具有專利
之活骨素。就是這樣變成這一杯補骨活骨（節
目中出現試喝畫面），讓我們到世界走透
透，遊山玩水又不累的鴕鳥補骨精。」(二)營
養師王維君：「……裡面原料很多，有骨鈣
質、膠質，鴕鳥精有進去，還有16種漢方，可
以幫我們活血補氣顧腎跟通筋絡，……還有一
味……，我們加了專利的活骨素…讓你的骨質
百密無一疏。」(三)高群：「那高血壓可以喝
嗎？」營養師王維君：「……如果你的血壓不
要超過150啦，150以下，我們如果長期服用鴕
鳥精保養的話，它還可以讓血壓穩定……還有
喝了以後，因為它的膠質很多，所以其實喝了
之後皮膚會變得漂亮。……所以你看，……說
著說著，來，乾喔」（節目中出現王維君、高
群、高玉珊試喝畫面）。(四)鴕鳥精使用者提
出見證：使用者簡成（52歲，脊椎側彎）：
「……晚上不容易睡覺，剛好你們介紹的這個
鴕鳥精（節目中出現試喝畫面），我吃了兩個
禮拜，晚上就差不多10分鐘就開始打呼、兩個
禮拜就已經柔軟多了，真的差很多。」前揭內
容一再推介特定商品，並介紹其使用方式及效
果，已表現出媒體為某種商品宣傳之意涵，致
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已違反廣播電視法
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罰鍰 
NT$420,000

臺視臺灣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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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傳播字 
09900591130號 
處分日期： 

消費高手 099/10/06 
15:19~16:04

節目廣告化 內容略如下：(一)支藝樺表示，最近在雜誌上
讀到日本人用「泡醋昆布絲」來減肥，但卻不
知道什麼是昆布絲，遂邀請3位來賓加以解

罰鍰 
NT$600,000

民視民間全民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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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3/11 釋。王義郎表示：「日本將昆布絲稱為白棉
花，出家人一定要有這個東西。」主持人復拿
出產品實物，表示觸感真的很像棉花，並分給
現場來賓試吃。支藝樺：「吃起來入口即
化，不會很鹹，還有濃郁的海苔香，蠻好吃
的。」(二)來賓討論目前市面上賣的昆布品質
參差不齊，還是日本出產的比較好。王義郎：
「日本盛產昆布的地方在日高，現在日本最好
的餐廳，都一定要用這一家的昆布(手指桌上的
產品)……日高所有的野生昆布，都被這家日本
第一品牌給包走了，而在20年的評比中，這一
家(手指桌上的產品)每年都是第一名，並獲得
獎狀。……各位可以看到這個上面寫有『一等
檢』的字樣並有蓋章。所以各位要去買的時
候，一定要注意看認證。」復於隨後播出
的VCR中，指出該家生產廠商係為老字號的奧井
海生堂。(三)節目中又介紹該家公司生產的海
苔片及海苔醬（白子海苔），聲稱只用日本國
產、乾淨無污染的「佐賀有名海藻」，利用獨
家開發的新鮮保存法，完整保存海苔的營養成
分及天然香味。王義郎：「（這家公司）還成
立海苔研究所，花了3,000萬新臺幣，取得日本
厚生省『健』字號，其所萃取出來的東西，對
血壓方面有很多的研究，也可幫助癌症患者排
毒。」
前揭內容明顯表現出媒體為特定商品宣傳之意
涵，節目內容未與廣告明顯分開，已違反廣播
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

通傳播字 
10048010000號 
處分日期： 
100/03/25

難為女兒
紅

099/07/26 
22:17~23:17

廣告超秒 內容略如下:於99年7月26日22時17分10秒
至23時17分7秒播送之「難為女兒紅」節目，播
送總時間為59分57秒，依規定得播出10分
鐘（600秒）廣告；惟實際共播出10分25秒之廣
告，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25秒，此有本

罰鍰 
NT$210,000

民視民間全民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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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節目廣告監看表可稽，並有電視廣告監測記
錄日報總表為佐證，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
第1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4條第2項規定。

罰鍰： 元件件 核處金額：警告： NT$1,230,000 3  0


